
待 准 文 件 文 件 D H  5 1 / 2 0 1 6  
期 限 ：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(星 期 一 )  

 下 午 六 時 正 前

沙 田 區 議 會

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

跟 進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三 日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會 議

尚 未 處 理 事 項

目 的

 本 文 件 請 委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(發 房 會 )於 二 零

一 六 年 十 一 月 三 日 會 議 尚 未 處 理 的 文 件 。

背 景

2 .  本 年 十 一 月 三 日 的 發 房 會 會 議 因 法 定 人 數 不 足 ， 在 休 會 前 ，

仍 有 四 份 會 議 文 件 未 及 通 過 或 備 悉。發 房 會 主 席 決 定 以 傳 閱 方 式 處

理 。 有 關 文 件 早 前 已 隨 會 議 文 件 一 併 寄 出 ：

文 件 D H  4 1 / 2 0 1 6  －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的 更 新 成 員 名 單  
文 件 D H  4 8 / 2 0 1 6  －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文 件 D H  4 9 / 2 0 1 6  －開 支 科 2 (發 展 及 房 屋 )的 財 政 狀 況 和 活 動 進 度

文 件 D H  5 0 / 2 0 1 6  －沙 田 區 公 共 房 屋 及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屋

苑 人 口

議 決 事 項

3 .   請 各 委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上 述 文 件，並 填 妥 夾 附 回 條，於 二 零 一

六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(星 期 一 )下 午 六 時 正 前 交 回 或 傳 真 至 沙 田 區 議

會 秘 書 處 。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

S T D C  1 3 / 2 0 / 1 5  
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



期 限 ：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(星 期 一 )下 午 六 時 正 前  

 
回  條  

檔 號 ： 文 件 D H  5 1 / 2 0 1 6  
電 話 ： 2 1 5 8  5 3 0 7  
傳 真 ： 2 6 8 1  3 8 9 2  

 
覆 ：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 
  (經 辦 人 ：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秘 書 )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 

 
跟 進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三 日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會 議  

尚 未 處 理 事 項  
 
1 .  本 人 *同 意 /不 同 意  通 過 文 件 D H  4 1 / 2 0 1 6 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

的 更 新 成 員 名 單 。  
 
2 .  本 人 *同 意 /不 同 意  備 悉 文 件 D H  4 8 / 2 0 1 6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。  

 
3 .  本 人 *同 意 /不 同 意  備 悉 文 件 D H  4 9 / 2 0 1 6 開 支 科 2 (發 展 及 房 屋 )

的 財 政 狀 況 和 活 動 進 度 。  
 

4 .  本 人 *同 意 /不 同 意  備 悉 文 件 D H  5 0 / 2 0 1 6 沙 田 區 公 共 房 屋 及 私

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屋 苑 人 口 。  
 

其 他 意 見 ：  
 
 
 

 
 
 

簽 署     姓 名   日 期  

 
*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


